國立宜蘭大學106學年度系際盃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

一、宗    旨：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與水準，增進同學間之情感，特舉辦本比賽
二、主辦單位：運動教育中心
三、協辦單位：本校排球代表隊
四、比賽地點：體育館排球場及二樓主球場
五、比賽日期：107年4月20日～5月11日
六、比賽組別：
    (一)男生組：以系或所為一單位(同系老師亦可參加)，最多遴選十二名參加。

    (二)女生組：以系或所為一單位(同系老師亦可參加)，最多遴選十二名參加。

七、比賽制度：預賽採分組循環，決賽採單淘汰制。

八、報    名：即日起至107年4月10日(星期二)下午16時30分前截止，請至運動教育中心活動報名系統報名http://pe2.niu.edu.tw/files/15-1011-9972,c2011-1.php，完成後請至運動教育中心進行確認，以完成報名流程。
九、抽籤日期：107年4月11日(星期三)中午十二時十分於體育館1樓大廳準時抽籤，屆時未出席之單位由主辦單位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
十、比賽規則：
（一）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排球規則。

（二）預賽及決賽採25分三局二勝制。

（三）各隊可使用自由球員。

（四）不施行技術暫停，每隊每局兩次暫停，每次暫停三十秒。

（五）循環賽積分相同時，名次判定之優先順序：

1.兩隊積分相等時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。

2.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，先以失分多寡決定勝負。失分較少者為獲勝。如失分相同時，以得分多寡為決定勝負；如得分再相同時，將以抽籤決定勝負。
十一、獎懲辦法：
（一）報名隊伍八隊（含）以上錄取前四名頒贈獎盃及獎狀，不足八隊錄取前兩名頒贈獎盃及獎狀。
（二）比賽球員請自行準備比賽服，未著運動服裝者禁止出場比賽。

（三）比賽隊伍於比賽時間超過十分鐘未出場者，作棄權論。
（四）比賽隊伍如有不合格球員參賽或不服從裁判之判決，若經查屬實者，得由運動教育中心酌情議處之。

十二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裁判依規則精神解釋之。
